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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之道極奇 
 

約翰壹書 1:1-2:11 

引言、請記得你信的是基督教 
 

千百年來，所有真正的基督徒要力保不失的，不是自己的義、教會的義，而是基督的義。自

作聰明的常識神學教我們說，信徒越得體、教會越光彩，基督就會越有榮耀、越得世人的「尊

敬」。事實卻是，信徒越得體、教會越光彩，就會越有榮耀、越得世人的「尊敬」的是信徒

和教會自己，而不是基督。也許世人會因而「羨慕」做所謂基督徒或加入教會，但他們看在

眼裡的是信徒的「體面」和教會的「架勢」，而不是耶穌基督及祂的釘十字架所展示的大仁

大義，更不會「羨慕」與主同行，背起十字架來跟隨主。 

 

全智全能、慈悲為懷的天父上帝，為了確保總有一些「有心人」能找著真正的基督，找到真

正的得救的「窄路」，於是，祂總會不斷地在真正的信徒和教會身上加上羞辱、痛苦、失敗

等等與主耶穌基督的釘十字架相類的「記號」，好讓「有心人」得以辨別，不至誤進最終引

向滅亡的「寬路」上面去。總之，因著耶穌基督並祂的釘十字架，基督教永遠能夠發出「異

彩」，與一切異教與偽基督教都有本質上的不同，絕對不會混為一談。與之同時，因著對耶

穌基督並祂的釘十字架的確認，基督徒對罪與義的認知，也有與一切異教與偽基督教截然有

別的絕對差異，完全無法兼容。 

 

罪使人滅亡、義叫人得生命（永生），所有宗教都這樣說，基督教始乎也不例外。不過，字

眼上的相同，並不會使基督教與異教的教義有實質「相通」之處，因為聖經為罪、義、滅亡、

永生以至得著永生之道，都下了極不相同，部分甚至近乎相反的定義。真真正正地回到聖經

的經文脈絡上去，而不是靠「查字典」推論出來的宗教常識，你就一定會發現，在如假包換

的基督信仰裡面──生命之道極奇！今天，我會開始一個新的系列，就是以《約翰壹書》為

素材，以「相交」為主線、以「生命之道極奇」為標題的講章，為大家解明這個奧秘。 

 

一、全書總引：在相交裡得生命 
 

約翰壹書一開首的四節，是全書的總引，扼要地講明了全書的主旨和寫作目的： 

 
1:1
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們所聽見、所看見、親眼看過、親手摸過的。（

2

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，我們也看見過，現在又作見證，將原與父同在、且顯現與我們那

永遠的生命傳給你們。）
3
我們將所看見、所聽見的傳給你們，使你們與我們相交。我

們乃是與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。
4
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，使你們的喜樂充足。 

 

老約翰一落手就表明他要講說的是一個絕對超然的「生命之道」。不過，這個「超然」卻

不是異教那種「不吃人間煙火」的超然，而是「極奇」的一種超然。因為一方面，這個道

是「起初原有」的，是太初就「原與神同在」的，是超乎一切受造之物之上的，與天父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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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同尊共榮的。但這並不算「奇」，因為許多異教都有類似所謂「至高存在」的講法；「奇」

卻「奇」在，這個至高超然的生命之道竟然降生為人，成為如同你我的一般的血肉之軀，是

老約翰等一眾使徒「所聽見、所看見、親眼看過、親手摸過的」。上帝成為人，不可見的成

為可見的，從而與人如此具體地「相交」，而人透過與這「道」的相知相交，就可以得生

命（永生），所以才說得上：生命之道極奇！ 

 

不但如此，大家還要在萬分在意，就是得著這個永生之道，處處不離「相交」二字。老約翰

寫約翰壹書（其實也包括約翰福音），為的，就是要傳達這個極奇的生命之道，好使後輩信

徒與老一輩的使徒相交，進而可以與他們一起與耶穌基督──永遠的生命之道相交，再藉基

督（子）與父相交，最終得著永生並滿足的「喜樂」。喜樂，因為基督信仰的終極目的不

是「解決疑難」或「消災解難」，而是「歸家」。浪子除了重返父家、重投天父的懷抱之

外，沒有更大的喜樂了。 

 

可以這麼說，基督信仰最終所求的是重返天家「與天父相交」，那麼引領我們「回家」的

那條「路」，也必然是某種形式的「相交──與基督相交」。再簡單一點說，就是我們得

救的目的是某種「關係」，使我們得救的方式，也必然是某種「關係」。這個是基督教救

贖論極其根本的前設。好了，問題是，如何才是與基督（上帝）「相交」呢？ 

 

二、在光明裡相遇 
 

說到相交，第一步就是先要「相遇」，問題是，我們如何能夠遇見（發現）基督，又透過

基督認識父上帝呢？不錯，前面提到這「生命之道」確是具體地「已經顯現出來」，但大

家知道，耶穌基督具體地降生為人，但卻不是每一個遇上祂的，都能夠認出祂來。耶穌基

督已經「顯現」和人能夠「看見」祂，二者並不必然相等。中間，還必然有些奧妙。 

 
1:5

上帝就是光，在他毫無黑暗。這是我們從主所聽見、又報給你們的信息。
6
我們若說

是與上帝相交，卻仍在黑暗裏行，就是說謊話，不行真理了。
7
我們若在光明中行，如

同上帝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。
8
我們若說自己

無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們心裏了。
9
我們若認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實的，是公義

的，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
10
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，便是以上

帝為說謊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們心裏了。 
 

原來，與基督（上帝）相交的一個根本記號是「在光明中行」。問題是甚麼是「在光明中

行」呢？有些「常識神學家」根本沒好好看清楚經文，就靠「查字典」亂解一通，說「上

帝就是光，在他毫無黑暗」這節裡面的「光」當然是指上帝的聖潔、「黑暗」自然是指人

的罪惡，想當然「推論」下去，就說下文「若說是與上帝相交，卻仍在黑暗裏行，就是說

謊話」指的是「人口口聲聲說信耶穌而仍然繼續犯這樣那樣的罪」是不該的，言下之意就

是「犯罪（不聖潔）的人不能與神相交」。再「推論」下去，就是你若果犯了罪就要馬上

去「認自己的罪」，還要認得徹底、乾淨，如此才能「聖潔」，才能與神「相交」云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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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直離天萬丈！──如果你是個誠實的人，就一定會知道這種由早到晚要「自我審查」、「不

斷認罪」、「徹底認罪」的所謂「基督教」，比任何形式的行為主義更可怕、更恐怖。更加

不可饒恕的，是這種「認罪自救」的觀念，將耶穌基督的代贖角色完全架空，成為了變相

的要求人不斷獻祭贖罪的「猶太教」，從根本上否定了基督的血。 

 

千差萬錯，最錯是錯在一落手就「查字典」而不是按經文本身來解釋「黑暗」和「罪」的

定義。大家細心看看本段經文，哪一隻字告訴你「黑暗」和「罪」指的是我們一般所說的

罪過，譬如偷呃柺騙、姦淫擄掠、殺人放火之類呢？沒有，其實全卷約翰壹書也沒有。本段

提到的「在黑暗裡行」的具體例子，是「說自己無罪」和「說自己沒有犯過罪」，換言之，

「黑暗」不是指人的「犯罪」，而是指人的「不承認犯罪」。再換言之，真正致死的罪不

是犯下這樣那樣的罪行，甚至不是不承認自己犯下某些罪行，而是從根本上不承認自己是一

個等待定罪又等待赦免的罪人的事實，因為，這是直接「衝著」上帝來犯的罪──「以上

帝為說謊的」，不接受祂有定人罪的權柄，也不相信祂有赦免人的恩典。 

 

請大家參考一下由同一位作者所寫，又約略於相同時間寫成的約翰福音，想想老約翰在這裡

說到的會犯下這種「黑暗之罪」的罪人，是指哪一種罪人？是低首在主面前認罪的稅吏和

妓女，還是自以為義的文士和法利賽人？毫無疑問，老約翰的話「衝著」的是後者──口

頭或會假意謙卑說自己也會犯罪，但實質看不起別人，甚至看不起上帝，心裡「說自己無

罪」和「說自己沒有犯過罪」的文士和法利賽人！ 

 

以為人犯罪（指一般的罪行）就是活在「黑暗」裡，就不「聖潔」了，就不能夠接近「光

明」的上帝，不能上天堂了，是完全胡說八道的偽神學。告訴大家，真理絕非如此。犯罪

（指一般的罪行）並不必然地使人遠離上帝。反之，罪帶來的自責和絕望，倒是使許多人

眼目明亮，能「看見」上帝和親近上帝的極大的動力，稅吏和妓女都是如此。只有一種罪是

會使人活在「黑暗」裡看不見上帝的，就是「自以為義」。這種人可以看上去十分得體敬

虔，但實質並不在乎上帝的赦免，因為他們並不覺得自己真的有甚麼大不了的罪。文士和法

利賽人就是這樣的人。總之，犯罪並不必然地使人遠離上帝，使人遠離上帝的，是他的自以

為義，或說是那種使他產生自以為義的「幻覺」的基於常識而不是本乎聖經的偽神學。 
 

好了，犯罪並不必然地使人遠離上帝，當然不意味我們可以任意自為，隨便犯罪，總之犯完

就認罪算數。全本聖經都同樣警誡我們不可濫用上帝的仁慈和赦免，不在話下。我們作為基

督徒，努力過不犯罪的生活自然也是應該的，不過，這樣卻不是基於錯謬的偽神學，而是出

於一個非常合情合理的關乎「相交」的必需性。 

 

三、在順服（相信）裡相交 
 

老約翰確有明明白白地提醒我們「不犯罪」，還要「守他（主）的誡命」： 
 

2:1
我小子們哪，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，是要叫你們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裏我們

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。
2
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，不是單為我們的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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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。
3
我們若遵守他的誡命，就曉得是認識他。

4
人若說「我認識他」，

卻不遵守他的誡命，便是說謊話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裏了。
5
凡遵守主道的，愛上帝的

心在他裏面實在是完全的。從此，我們知道我們是在主裏面。6 人若說他住在主裏面，

就該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 
 

不過，跟上一段一樣，我們一樣要先搞清楚「不犯罪」所是指甚麼「罪」。大家翻遍整卷

約翰壹書，就會發現，全卷都沒有提到我們一般所說的具體可見的罪行，譬如偷呃柺騙、姦

淫擄掠、殺人放火之類。經文反反覆覆多次提及的，倒是兩種看上去很「抽象」的罪，就是

恨弟兄和愛世界。【具體經文以後會說到】為甚麼獨獨強調這兩種相對「抽象」的罪呢？ 

 

其實，由此就可見老約翰心目中的「罪」與那些「常識神學家」想象的十分不同。「常識神

學家」以為是某些具體的罪行使人「不潔」，不能接近上帝與祂「相交」，甚至終而滅亡；

但老約翰並不這樣以為。他清楚知道，救恩的目的是「相交──重建神人關係」，所以，其

方式也必定是「使人進入與上帝合宜的關係中」。怎樣可以「使人進入與上帝合宜的關係

中」呢？答案就是：一、要愛弟兄；二、不要愛世界。因為透過愛弟兄與不愛世界，我們

就能與神相交，也就能與基督（生命之道）相交，得著永遠的生命。反之，真正使人滅亡的

罪，指的就是那些「妨礙人進入與上帝合宜的關係中」的障礙，就是恨弟兄和愛世界。 

 

清清楚楚，恨弟兄和愛世界才是老約翰千言萬語，苦口婆心所針對，並要我們小心妨範的

罪，偏離這個根本，胡說八道，還教人「守行為」，由早到晚「認罪」，簡直害人不淺。 

 

再回到本段經文，老約翰告誡我們要「守他（主）的誡命」，不是怕我們犯了甚麼誡律於

是又不「聖潔」了，又陷入「與神隔絕」的狀態了。守不守主耶穌的誡命的重點，不是要我

們做個「無罪的聖人」（簡直可怕），而是做個「順命的僕人」。最起碼的聖經真理與合

理的神學都告訴我們，基督（上帝）接納我們，不是因為我們是「無罪的聖人」（基督信仰

由始至終都否定這個可能），而是因為我們是「順命的僕人」。順命就是聽話，聽話就是信，

這就叫因信稱義──百分之一百的正統基督教。總之，基督徒努力遵守主道是應該的，但

不是「守行為」，而是為了表達對主的順服──順服（信）是我們與主「相交」的最合宜

的方式。不順服的「罪」不在於他會犯下某條誡命，而是他根本不肯與主相交，換言之就

是無法建立與主的關係，失卻這關係，他就與基督代贖的救恩無緣無份以至滅亡。 
 

四、在愛弟兄裡順服（相信） 

 

前面講到我們要在「順服」裡與主「相交」，接著，老約翰（說是主耶穌也可以）不許我們

含糊過關，於是，清楚訂明順服主和守主道的最根本的表現，是愛弟兄： 
 

2:7
親愛的弟兄啊，我寫給你們的，不是一條新命令，乃是你們從起初所受的舊命令；這

舊命令就是你們所聽見的道。
8
再者，我寫給你們的，是一條新命令，在主是真的，在

你們也是真的；因為黑暗漸漸過去，真光已經照耀。
9
人若說自己在光明中，卻恨他的

弟兄，他到如今還是在黑暗裏。
10
愛弟兄的，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並沒有絆跌的緣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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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
惟獨恨弟兄的，是在黑暗裏，且在黑暗裏行，也不知道往哪裏去，因為黑暗叫他眼睛

瞎了。 

 

這命令是「舊」的，因為與老約翰當年領受的全無二致；這命令也是「新」的，因為每一代

的信徒都要自己親身遵守，不能靠「父蔭」。活在主裡，就是活在光明中。活在光明中的根

本特徵，不是常識宗教說的「完全聖潔」，而是：一、在上帝的亮光下看見自己的罪；二、

在基督的恩慈下認罪得赦免；（已見上述）三、在基督恩義的啟發下愛弟兄──因為真正領

受過基督十架的恩義的，都必曉得和感動於寬恕的偉大，並樂意效法基督寬恕別人。「惟獨

恨弟兄的」不知何謂饒恕，也證明他從未領受過寬恕，從未真正與基督「相交」過。 

 

結語、奇哉！主道！ 

 

這個生命之道，奇在不是要你「做聖人」和「不停認罪」，而是要你活在「與主相交」的關

係之中。上帝自己先降生為人，來與人相交，並交付這個「相交之道」，由一代一代的信徒

代代相傳，一同進入與基督（子）的相交之中，並由子領我們進到與父的永遠相交之中。在

父那裡就有永生。這個生命之道極奇，還奇在其中的真理環環相扣，甚至可倒過來排列。若

從發生先後的「因果」上說，大致是這樣的： 

 

１、若一個人不相信天父差基督降生代死的偉大救恩──＞２、他就瞎了心眼不能看見

自己的罪和接受基督救恩──＞３、他就不會感動於主饒恕之愛的偉大──＞４、他就

不會去愛（饒恕）弟兄。 

 

但從驗證信仰的「邏輯」上說，又可以剛剛倒過來排列： 

 

１、若一個人不愛（饒恕）弟兄──＞２、就意味他不曾感動於主饒恕之愛的偉大──

＞３、就意味他瞎了心眼不能看見自己的罪和接受基督救恩──＞４、就意味他根本不

相信天父差基督降生代死的偉大救恩。 

 

當然，說成四個「步驟」是權宜地講，實質四者密不可分，「自然銜接」，渾然一體。在真實

的信仰實踐中，更不可能機械地分得清楚。大而化之，意思只是：信天父在基督裡對你的饒

恕，又相應地在基督裡饒恕你的弟兄，這就是極奇的生命之道。 

 

總之，致死的罪只有一種，就是「不與主相交」，與祂及祂所成就的救恩無緣無分。最使我

們不能與主相交的，不是你犯了甚麼滔天大惡，倒是你的自以為義。而最能反映你究竟是否

真正與主相交的，不是你有否甚麼完美德行，是你是否有愛（饒恕）弟兄之心。我們的生命

「殘缺」是必然的，信主前後都是如此。沒有人可成「聖人」，信主後如何努力也不能。你

永遠是罪人。但我們仍要努力為善，不是「守行為」，而是順服主，愛惜與主耶穌相交的這

分無價的愛的關係。我們不是靠行善得救，而是在行善中與主相交，保守自己在主的救恩裡

面。若有人終於因為不斷犯罪而滅亡，則不是因為他犯下了那件大不了的罪而滅亡，而是他

根本不珍惜與主相交的關係，根本就不愛主，這樣，主就將它收回，讓他「求仁得仁」，自

顧自地滅亡算了。記得，這樣的才是基督教，因它真正榮耀基督，高舉基督！ 


